交通部花蓮港務局以走路或騎腳踏車取代開（騎）汽機
車上、下班實施計畫
96年9月7日花港秘字第09600059750號函訂定
1、 依據行政院第3055次會議，院長對於「永續發展能源政策」報告案提示（一）「鼓勵一週一日不開汽機車，推動健康日活動。」辦理。

2、 為加強節約能源，減少車輛油料支出及對環境之污染，以及增進員工健康身體，鼓勵本局所屬同仁每週一次以走路或騎腳踏車取代開（騎）汽機車方式上、下班。

3、 實施期間：自96年9月14日起，每週五由本局同仁以走路或騎腳踏車方式上、下班。
4、 實施方式：鼓勵同仁自動自發方式參與。
5、 為維護交通安全，騎車同仁請遵守交通規則行駛，並戴安全帽及護膝，以保護頭部及手、腳關節安全。
6、 腳踏車請依序停放機車棚內並加鎖，以免日曬雨淋或遭竊。

7、 司機室內備有打氣筒，提供同仁使用，惟請基於愛護公物之決心，使用後立即歸位，以方便自己及其他同仁使用。
